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
反腐败反贿赂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促进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健康持续发展，履行廉洁从业职责共同营造良好的办公环境与严明职业纪律，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在基金会内从事物料采购、委外协助、对外合作、项目管理等所有的经济活动以及人、财、物管理过程中适用本制度。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基金会所有人员。
第四条 反腐败反贿赂的目的：
（一）预防和治理贿赂腐败行为，制度基金会工作人员的行为，防范法律风险；
（二）进一步完善基金会反商业贿赂相关制度及制度建设，提高员工的法律意识；
（三）提高员工素质，自觉防范和抵制贿赂腐败行为，维护基金会的形象和声誉。
第五条 防治腐败、贿赂管理工作遵循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严密组织，综合治理的原则。
第二章 腐败、贿赂行为
第六条 本基金会禁止行为
1、谋取个人不正当利益，给予他人或有关基金会财物及不正当商业利益的行为；
2、基金会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之便，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以及将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等纳入个人所有，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3、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窃取或以其他手段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
4、基金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组织）进行营利的行为；
5、与基金会进行任何关联交易的行为（在此特指不合规的利益输送行为）；
6、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妨害基金会的正常活动，损害公众对基金会工作人员职务活动客观公正性的信赖，致使基金会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7、通过赌博，以及假借各种费用名义给予、收受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行为；
8、不正当的吃请行为；
9、不正当送礼、收礼的行为；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三章 腐败、贿赂处理规定
第七条 处理原则
（一）一票否决：基金会对于违反基金会规定的相关行为，必须追回损失；情节严重的，作辞退处理；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追责。
（二）领导连带责任：对于下属的腐败、贿赂行为，基金会将视情节轻重，追究其管理失职责任；情节特别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三）损失追回原则：对于各类腐败、贿赂行为，必须追回所造成的全部直接损失，并对间接损失索赔。
第八条 禁止索贿行为，索取或者暗示合作方给予好处的行为、对方不给好处就故意刁难等行为，一经查实，予以劝退处理。
第九条 对于涉案人员，扣除当月全额绩效工资，并直接开除；情节严重的直接移交司法机关。
第十条 对于腐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的当事人，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具体法律规定见附表1。
第四章 反腐败、反贿赂管理职能
第十一条 基金会反腐败、反贿赂管理部门为秘书处，其工作职责是：
（一）梳理基金会各领域工作流程、找出关键点，拟订具体措施预防各种贿赂、腐败行为；
（二）开展调查研究，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向理事会汇报，掌握腐败行为和贿赂行为的特点、规律，在教育、监督等有效预防方面研究提出具体的对策和措施，及时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三）在落实反腐败反贿赂的过程中，由管理部门到其它部门进行明察暗访，及时了解预防贿赂的动向，研究开展预防贿赂的对策和措施；
（四）对于触犯法律的行为，将当事人提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五）负责督促各部门进行腐败贿赂行为自查，并开展反腐反贿赂、防腐防贿赂培训工作。
第十二条 基金会各部门同样负有反腐反贿赂责任，包括：
（一）根据实际情况拟订具体措施预防各种腐败贿赂行为；
（二）负责调查及无条件配合秘书处调查本部门内部腐败贿赂行为，并依照基金会制度及时处理；
第十三条 基金会所有人员均须签订《商业贿赂与员工廉洁从业合规专项承诺书》，并严格履行承诺。
第十四条 基金会鼓励员工及有业务来往的单位检举揭发腐败贿赂行为：
（一）检举的受理、调查等各个环节，必须严格保密，严禁泄露检举人的姓名、部门、单位名称等情况，严禁将举报情况透露给被举报人或者部门，在调查核实情况时，不得出示检举材料原件或者复印件，不得暴露检举人，检举材料不得随意对外借阅；
（二）举报人员，可向基金会监管部门直接举报，亦可反馈至部门负责人，由部门负责人反馈至监管部门。
第十五条 基金会反腐败反贿赂负责人信息
负责部门：秘书处 
总负责人：潘盼         
举报联系人：潘盼        举报电话：13366756688
举报电子邮箱：panpan@vkfoundation.cn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制度由秘书处制定并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八条 本制度于第二届第8次理事会审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1：《法律法规摘录》
附2：《商业贿赂与员工廉洁从业合规专项承诺书》
附1:
《法律法规摘录》
	罪名
	法律依据
	表现行为
	涉案金额
	刑事处理

	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1款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以财物
	10000以上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数额巨大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受贿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1款
	利用职务之便，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5000元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数额巨大，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没收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2款
	在经济往来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
	5000元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数额巨大，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没收财产

	职务侵占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1款
	利用职务之便，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5000元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没收财产

	挪用资金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1款
	利用职务之便， 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
	1、10000元以上，3个月未还；2、10000元以上，3个月以内，进行营利活动
3、5000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巨大或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2
 
商业贿赂与员工廉洁从业合规专项
承诺书
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
为弘扬诚信工作的价值观，履行廉洁从业职责，制度合规管理行为，促进基金会健康持续的合规发展，本人在充分知悉商业贿赂与廉洁从业合规专项规定的前提下，自愿并郑重做出以下承诺：
一、严守法纪、恪守诚信
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等其他法律法规、制度性文件之规定，共同营造良好的办公环境与职业纪律。
不得为合作企业在药品、医用耗材购销中谋取回扣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不得向医疗基金会管理人员、采购人员、医师、药师、医药代表等有关人员给予回扣或其他不正当利益。
不得接受捐赠人、供应商及其关联方以各种名义直接给予的现金、购物卡、礼品、各种有价证券以及其他不当利益。不得以各种名义索取、收受执行方、供应商等合作单位和个人的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贵重礼品和其它财物。
不得接受合作单位出资的境内（外）旅游、变相旅游、营业性娱乐场所娱乐活动等。不得在合作单位以基金会名义报销应当由其本人承担的费用。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基金会财产以及利用其他不正手段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非法利益侵犯基金会合法权利。
不得出现虚开虚受增值税发票及其他形式虚构服务套现洗钱行为。不得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给予财物、利用职务之便为其谋取利益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与其为他人谋取利益。
二、违约担责，依法承担
本人承诺，如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如违反上述任何一条，基金会有权随时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承担任何责任。触犯我国法律法规的，由基金会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